
人联合会备案。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1995 年 1 月 18 日财政部财综字第 6 号发布）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

定》和《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暂行规定》的规定，

结合国家现行财政财务制度，制定本办法。

一、各级财政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财务管理的

主管部门，负责制定住房公积金及其管理机构财务管

理和会计核算制度；审批住房公积金财务收支（预）

决算、住房公积金业务收支（预）决算和管理机构管

理费用（预）决算；核定和管理住房公积金业务费用

和管理机构的管理费用。

二、对住房公积金实行“专户储存、统一管理、

专项使用”的管理办法，严格审批、使用制度，保证

住房公积金的专款专用。

三、住房公积金的业务收入包括：公积金存款利

息收入、公积金贷款利息收入、公积金购买国债利息

收入、公积金滞纳金和其他收入。住房公积金的业务

支出包括：住房公积金利息支出、公积金手续费支

出、委托银行贷款的手续费支出、管理机构的管理费

用、坏帐准备和其他支出。

四、各项业务支出的计算与核定：

住房公积金利息支出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

计算，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后列支；

住房公积金手续费支出和委托银行贷款手续费支

出由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和受托银行确定，经同级财

政部门核定后列支。

管理机构的管理费用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等，具体开支范围和开支标准，由同级财政部门参照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办法确定。

坏帐准备由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后列支。

其他支出由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后列支。

五、住房公积金业务收支和管理机构的管理费用

进行分帐管理，管理机构管理费用应另设专户进行管

理。

六、管理机构不论隶属关系，均须按同级财政部

门的规定，年初编制住房公积金财务收支预算、业务

收支预算和管理机构管理费用预算，由同级财政部门

审批，报当地人民政府审定后执行；年终编制住房公

积金财务收支决算、业务收支决算和管理机构管理费

用决算，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批，报当地人民政府审

定。

七、凡违反本办法，按《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

规处罚的暂行规定》进行处罚。

八、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计划单列市财政

厅（局）应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

细则，报财政部备案。

九、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财政税收财务大检查工作规定

（1995 年 1 月 24 日财政部财检字第 1 号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正确履行财政税收财务大检查机构

的工作职权，规范大检查工作行为，强化和完善财税

监督，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财政税收财务大检查（以下简称大检查）

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对各地

区、各部门、社会团体、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及个体

工商户执行财经法规情况进行的综合性监督检查。

第三条  大检查工作在各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下

进行，为贯彻落实国家的财经方针政策、财经法规和

重大经济措施服务。各级财政税收财务大检查办公室

（以下简称大检查办公室）是具体组织实施大检查工

作的办事机构。

第四条  开展大检查要坚持走群众路线，采取发

动群众监督和专业人员检查相结合的方法。

第五条  开展大检查要注重发挥经济监督部门和

社会经济监督中介机构的作用，广泛组织他们参加大

检查工作。

第二章  职责任务

第六条  各级大检查办公室的职责任务如下：

（一）根据本级政府的统一部署，具体安排大检

查工作。

（二）具体负责组织协调财政、国税、地税、审

计、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和社会经济监督中介机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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